
B31

Disclosure

信息披露

2014年 10 月 11日 星期六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证券代码：

000733

证券简称：振华科技 公告编号：

2014-63

中国振华（集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

保本理财产品（第

4

次）的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中国振华（集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于

2014

年

4

月

23

日召开第六届董

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同意公

司自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使用不超过

25,000

万元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短期（不超

过一年）低风险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具体内容详见

2014

年

4

月

25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和巨潮

资讯网的《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公告》。

根据董事会决议， 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

10,000

万元购买银行理财产

品。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理财产品主要内容

（一） 产品名称：交通银行

"

蕴通财富·日增利

"81

天

（二）产品类型：保证收益型

（三） 购买金额：

10,000

万元人民币

（四） 投资起始日：

2014

年

10

月

9

日

（五） 投资到期日：

2014

年

12

月

29

日

（六） 投资收益率：

4.61％

（七） 产品投资范围：

本理财产品本金部分纳入交行资金统一运作管理，投资于货币市场和公开评级在投资级

以上的债券市场工具及金融衍生产品等。

（八） 风险提示

1.

市场风险：本理财产品存续期内，可能会涉及利率风险、汇率风险等多种市场风险，导

致理财产品实际理财收益的波动。如遇市场利率上升，本理财产品的投资收益率不随市场利

率上升而调整。

2.

信用风险：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发生信用风险的极端情况，如宣告破产等，将对本

理财产品的本金与收益支付产生影响。

3.

流动性风险：本理财产品的本金及收益将在产品到期或提前终止后一次性支付，且产

品存续期内不接受投资者提前支取，无法满足客户的流动性需求。

4.

政策风险：本理财产品是针对当前的相关法规和政策设计的，如国家宏观政策以

及市场相关法规政策发生变化，可能影响本期理财产品的受理、投资、偿还等的正常进

行。

5.

信息传递风险：本理财产品不提供账单。投资者需要通过登录交通银行营业网点查询

等方式，了解产品相关信息公告。投资者应根据上述方式及时查询本理财产品的相关信息。如

果投资者未及时查询，或由于通讯故障、系统故障以及其他不可抗力等因素的影响使得投资

者无法及时了解理财产品信息，并由此影响投资者的投资决策，由此产生的责任和风险由投

资者自行承担。

6.

不可抗力及意外事件风险：自然灾害、战争等不能预见、不能避免、不能克服的不可抗

力事件或系统故障、通讯故障、投资市场停止交易等意外事件的出现，可能对理财产品的产品

成立、投资运作、资金返还、信息披露、公告通知造成影响，可能导致理财产品收益降低乃至为

零。对于由不可抗力及意外事件风险导致的任何损失，客户须自行承担，银行对此不承担任何

责任。

二、关联关系说明

公司与交通银行之间没有关联关系。

三、公司采取的风险控制措施

（一）公司财务部设专人及时分析和跟踪银行理财产品投向、项目进展情况，一但发现或

判断存在不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的保全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二）公司监察审计部为理财产品业务的监督部门，对公司理财产品业务进行事前审核、

事中监督和事后审计；

（三）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公司募集资金使用和购买理财产品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

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四、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公司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投资保证收益型银行理财产品是在确保公司募投项目所需

资金和保证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进行的，不影响募投项目的正常运转。通过适度的低风险

短期理财，对闲置的募集资金适时进行现金管理，能够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有利于提高资金

的使用效率和收益，为公司和股东谋取较好的投资回报。

五、前十二个月内使用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情况

截至公告日，公司已经购买了中国建设银行贵州省分行

"

乾元

"

保本型人民币

2014

年第

87

期理财产品、交通银行

"

蕴通财富·日增利

" 90

天人民币对公理财产品和

"

蕴通财富·日增利

S

款

"9

天集合理财计划保本浮动收益型人民币理财产品及招商银行结构性存款保证收益型理

财产品。具体情况详见

2014

年

5

月

9

日、

2014

年

7

月

3

日、

2014

年

7

月

5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和巨潮

资讯网上的相关公告。

本次购买理财产品事项在公司董事会决议授权范围内。

六、备查文件

（一） 交通银行

"

蕴通财富·日增利

"

集合理财计划协议（期次型）

（二）交通银行

"

蕴通财富·日增利

"

人民币对公理财产品风险揭示书

特此公告。

中国振华（集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

年

10

月

11

日

证券代码：

000733

证券简称：振华科技 公告编号：

2014-62

中国振华（集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购买银行保本理财产品（第

2

次）

到期的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中国振华（集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于

2014

年

4

月

23

日召开了第六届

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同意

公司自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使用不超过

25,000

万元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短期（不

超过一年）低风险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具体内容详见

2014

年

4

月

25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和巨

潮资讯网的《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公告》。

公司于

2014

年

6

月

27

日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

10,000

万元购买了交通银行

"

蕴通财富·

日增利

"90

天保证收益型理财产品（详见

2014

年

7

月

3

日刊登于《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的

公告）。该理财产品于

2014

年

9

月

25

日到期，理财本金

10,000

万元及收益

1,208,219.18

元已经到

账。

公司于

2014

年

9

月

29

日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

10,000

万元购买了交通银行

"

蕴通财富·

日增利

S

款

"9

天集合理财计划保本浮动收益型人民币理财产品。该理财产品于

2014

年

10

月

8

日

到期，理财本金

10,000

万元及收益

66,575.34

元已经到账。

特此公告。

中国振华（集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

年

10

月

11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１３

证券简称：钱江摩托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４

临

－０３３

浙江钱江摩托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浙江钱江摩托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 于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０

日以传真及

专人送达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通知，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到董事

１３

名，

实到董事

１３

名，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由董事长林华中先生主持，审议并

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合作开发制氢机的议案》：

为促进公司科技进步，同时为企业可持续发展储备技术，以进一步推进转型升级，公司将

与上海合既得动氢机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动氢公司”）及其实际控制人向华先生合作开发

甲醇水溶液制氢装置（以下简称“制氢机”），相关事项具体如下：

（一）合作方介绍

１

、上海合既得动氢机器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３００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向华

住所：上海市松江区新飞路

１５００

弄

１８

号二楼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内合资）

经营范围：移动制氢机、发电机、环保专用设备（以上除特种设备）的研发、生产、销售；制

氢、发电、环保、计算机专业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向华占

５１％

；北京奇伦天佑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占

２９％

；胡振民占

２０％

。

动氢公司、向华与本公司及持有本公司

５％

以上股权的股东无关联关系。本次合作不构成

关联交易。

（二）合作方案

１

、项目概述

本公司将与动氢公司及向华合作开展制氢机技术开发研究，并在制氢机及其用于内燃机

作功的技术达到要求后，在动氢公司及向华的技术支持下，逐步实现产业化。

该技术生产的设备为内燃机提供燃料， 该类设备用于固定式和移动式各种装置上，该

装置包括但不限于汽车、摩托车及其他各种类型的车辆、固定式或移动式内燃机发电设备

等。

２

、开发步骤

本次合作开发制氢机分为两个阶段，各阶段对制氢机技术质量等指标的基本要求如下：

（

１

）第一阶段

１

）质量指标：每台产气量

１０

立方

／

小时；用于能达

１０

千瓦的功率

２

）技术指标：二氧化碳、一氧化碳、氢气为主要成份；其中氢气含量

６５％－７５％

，一氧化碳

含量

５％－１０％

３

）转化率：甲醇转化效率大于

９３％

４

）性能：耐久性连续不间断工作

３０００

小时 冷机启动时间：

３

分钟开始产气，

６

分钟达到稳

定产气状态

５

）整机体积：

５

升 整机形状：圆柱形

（

２

）第二阶段

１

）质量指标：每台产气量

１０

立方

／

小时；能达

１０

千瓦的功率

２

）技术指标：二氧化碳、一氧化碳、氢气为主要成份；其中氢气含量

６５％－７５％

，一氧化碳

含量

５％－１０％

３

）转化率：甲醇转化效率大于

９３％

４

）性能：耐久性连续不间断工作

３０００

小时

５

）冷机启动时间：

３０

秒启动并达到稳定产气状态

６

）整机体积：

２

升 整机形状：圆柱形

３

、其它事项

开发完成的制氢机及其用于内燃机作功的技术和装置，应确保达到节能、减排、提高效率

的目标，且具备相当的技术优势和竞争优势，具备批量化生产的商业价值，主要体现在制氢机

及其组成核心零部件（水泵、催化剂、控制器等）批量化生产具有可实现性，生产成本可控且成

本具有比较优势，具有体积小、运行稳定、可靠性高、使用寿命长的特点。应用于摩托车及汽车

的内燃机时，应确保该技术和装置符合国家规定的相关领域的安全性、环保性、稳定性、舒适

性等方面的要求。

本公司将对动氢公司及向华现有制氢机样机的技术指标及各项性能做现场试验与验证，

动氢公司及向华应予积极配合。

４

、开发费用

本次合作开发制氢机的费用总额为人民币

１

，

２００

万元， 本公司将根据实际情况分步支付

给动氢公司。

５

、后续事项

（

１

）第二阶段开发完成并验收合格后，动氢公司及向华将继续对本公司实现制氢机产业

化提供技术支持及后续科研开发等服务，将对本公司的产业化应用给予协助，其指派的核心

技术人员将根据本公司批量化生产的合理需要指导本公司制氢机用于内燃机作功产业化产

品批量化生产顺利进行，并在本公司成功批量生产后的后续技术服务期间，将其所取得的新

技术和新成果，积极不断地应用于改进和提升公司产品。若本公司将制氢机及其用于内燃机

作功的技术研究与产业化技术项目应用于摩托车或汽车， 动氢公司及向华在产品实用性、环

保性及匹配性方面应予密切的技术支持。

（

２

）制氢机产业化后，本公司将根据实际情况，支付动氢公司持续技术支持及后续科研开

发等服务费用。

上述事项，授权公司经营班子签署有关协议和文件，并具体办理相关事宜。

同意

１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设立合资公司的议案》：

为加快锂电池及其应用等产业的发展步伐，推进企业转型升级，公司将进一步整合现有

资源，不断加强锂电池的研究、开发与销售体系，逐步探索切入锂电池应用及延伸行业的研

究、开发、制造、销售、运营等经营活动，促进锂电池及应用延伸行业的运营管理工作，为此，本

公司将与浙江绿维新能源有限公司、自然人曹振华以现金方式共同出资设立合资公司。合资

公司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３

，

０００

万元，其中，本公司出资

１

，

５００

万元占比

５０％

，绿维公司出资

７５０

万元占比

２５％

，曹振华出资

７５０

万元占比

２５％

。授权公司经营班子签署有关协议和文件，并

具体办理相关事宜。

具体情况详见同日刊登的《对外投资公告》。

同意

１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浙江钱江摩托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１３

证券简称：钱江摩托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４

临

－０３４

浙江钱江摩托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

１

）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本公司五届二十五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合资公司的议案》，

为加快锂电池及其应用等产业的发展步伐，推进企业转型升级，公司将进一步整合现有资源，

不断加强锂电池的研究、 开发与销售体系， 逐步探索切入锂电池应用及延伸行业的研究、开

发、制造、销售、运营等经营活动，促进锂电池及应用延伸行业的运营管理工作，为此，本公司

将与浙江绿维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绿维公司”）、自然人曹振华以现金方式共同出资设

立合资公司。 合资公司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３

，

０００

万元， 其中， 本公司出资

１

，

５００

万元占比

５０％

，绿维公司出资

７５０

万元占比

２５％

，曹振华出资

７５０

万元占比

２５％

。授权公司经营班子签署

有关协议和文件，并具体办理相关事宜。

（

２

）董事会审议投资议案的表决情况

公司五届二十五次董事会以

１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设

立合资公司的议案》。

（

３

）是否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根据相关规定，本次交易无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

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其他投资主体的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浙江绿维新能源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１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李正斌

住所：临海市杜桥镇小田村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新能源技术研发、转让、推广，投资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李正斌占

７０％

；蒋美青占

３０％

。

三、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３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出资比例：本公司出资

１

，

５００

万元占比

５０％

，绿维公司出资

７５０

万元占比

２５％

，曹振华出资

７５０

万元占比

２５％

。

出资方式：现金出资

资金来源：自有资金

合资公司的主要业务范围为开展锂电池的研究、开发与销售业务，探索切入锂电池应用

及延伸行业的研究、开发、制造、销售、运营等经营活动，促进锂电池及应用延伸行业的运营管

理工作。

四、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设立合资公司，有利于本公司积极整合资源，逐步提升企业核心竞争能力，不断促进

转型升级。

特此公告。

浙江钱江摩托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１３

证券简称：钱江摩托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４

临

－０３５

浙江钱江摩托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前三季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

、预计的业绩：亏损

３

、业绩预告情况表

（

１

）

２０１４

年

１－９

月份业绩预告情况

项 目

本报告期

（

２０１４

年

１－９

月）

上年同期

（

２０１３

年

１－９

月）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亏损：

９

，

５００

万元–

１１

，

０００

万元 盈利：

２

，

９８４．０２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约

０．２１

元–

０．２４

元 盈利：

０．０７

元

（

２

）

２０１４

年

７－９

月份业绩预告情况

项 目

本报告期

（

２０１４

年

７－９

月）

上年同期

（

２０１３

年

７－９

月）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亏损：

３

，

９３３

万元–

５

，

４３３

万元 盈利：

１

，

７８６．３３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约

０．０９

元–

０．１２

元 盈利：

０．０４

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业绩预告未经过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本报告期亏损主要是由于委内瑞拉外汇政策调整等因素，导致委内瑞拉客户未能及时将

相关货款汇至国内，使得相关货款账龄延长，增提资产减值损失（坏账损失）所致。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具体财务数据将在

２０１４

第三季度报告中

进行详细披露，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钱江摩托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

股票简称：顺鑫农业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８６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４－０６３

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况；

２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１

、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上午

９

：

００

网络投票时间：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９

日—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上午

９

：

３０

至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

至

１５

：

００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９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２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顺义区站前街

１

号院

１

号楼顺鑫国际商务中心

１４

层会议室

３

、召集人：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４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５

、主持人：董事长、总经理王泽先生

６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１８

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２４０

，

１９６

，

７５４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４２．０９６２％

。

其中：

（

１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代理人）

１０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２２５

，

７６８

，

８４３

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３９．５６７６％

；

（

２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代理人）

８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１４

，

４２７

，

９１１

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总股份的

２．５２８６％

。

（三）公司

９

名董事、

３

名监事、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参加了本次会议。北京市天银律师事务

所陈志伟律师、罗亮律师出席并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进行审议， 并以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

并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发行公司债券的股东大会决议的有效期》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票

２４０

，

１０２

，

１４３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

９９．９６０６％

；反对票

３４

，

２１１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０１４２％

；弃权票

６０

，

４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０２５１％

。

持有公司股份

５％

以下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票

１７

，

６７２

，

３６０

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股份

５％

以下中小股东所持表决股份的

９９．４６７５％

；反对票

３４

，

２１１

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股份

５％

以下中小股东所持表决股份的

０．１９２６％

；弃权票

６０

，

４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股份

５％

以

下中小股东所持表决股份的

０．３４００％

。

表决结果：该议案通过。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２／３

以上通过。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票

２４０

，

０８４

，

６４３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

９９．９５３３％

；反对票

３４

，

５１１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０１４４％

；弃权票

７７

，

６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０３２３％

。

持有公司股份

５％

以下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票

１７

，

６５４

，

８６０

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股份

５％

以下中小股东所持表决股份的

９９．３６９０％

；反对票

３４

，

５１１

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股份

５％

以下中小股东所持表决股份的

０．１９４２％

；弃权票

７７

，

６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股份

５％

以

下中小股东所持表决股份的

０．４３６８％

。

表决结果：该议案通过。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及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

过，具体内容详见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１８

日、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５

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

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１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天银律师事务所

２

、律师姓名：陈志伟律师、罗亮律师

３

、结论性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

召集人资格及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规

则》、公司章程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１

、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２

、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

附：出席会议的前十大股东的表决情况：

名称

北京顺鑫

农业发展

集团有限

公司

建投投资

有限责任

公司

华夏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

－

华

商大盘量

化精选灵

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王晨阳 赵文琳 张杰 魏久生 闫杰

魁北克储

蓄投资集

团

刘乐洋

出席股数

（股）

２２２

，

４２９

，

７８３

１４

，

３００

，

０００

３

，

１２２

，

４１４

１８０

，

０００ ４８

，

１００ ３４

，

２１１ １７

，

２００ １５

，

０００ １２

，

４００ １２

，

３００

１．００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弃权 反对 同意 同意 同意 弃权

２．００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弃权 反对 未投 同意 同意 弃权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２６６

证券简称：北京城建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４－５５

北京城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无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的时间和地点

１

、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２

、现场会召开时间：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下午

１４

：

３０

３

、网络投票时间：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和

１３

：

００

—

１５

：

００

（上海证券交易系

统网络投票平台）

４

、会议地点：北京市朝阳区北土城西路

１１

号城建开发大厦六楼会议室

（二）出席会议的股东

／

代理人人数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２２

人，代表股份

８３６

，

３９６

，

６２０

股，占公司

总股本

５３．３７％

１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

／

代理人人数

５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７３３

，

１０４

，

５９３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４６．７８

２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

／

代理人人数

１７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１０３

，

２９２

，

０２７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６．５９

（三）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徐贱云主持。会议符合《公司法》、《上海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公司在任董事

１１

人，出席

６

人；在任监事

５

人，出席

５

人；董事会秘书出席本次会

议，部分高管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对本次会议议案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议案序号 议案内容 同意票数 同意比例 反对票数

反对比

例

弃权票数

弃权比

例

是否

通过

１

关于收购北京城建新城投资

开发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的议

案

２０３

，

４９３

，

３２７ ９９．９９％

０

０．００％ １７

，

６００ ０．０１％

是

２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８３６

，

３５４

，

０００ ９９．９９％ ０ ０．００％ ４２

，

６２０ ０．０１％

是

３

关于修改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的议案

８３６

，

３５４

，

０００ ９９．９９％ ０ ０．００％ ４２

，

６２０ ０．０１％

是

４

关于董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责任保险续保的议案

８３６

，

３５４

，

０００ ９９．９９％ １１

，

６００ ０．００％ ３１

，

０２０ ０．０１％

是

注：上述第

１

项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北京城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已回避

表决。

其中：单独或合计持有

５％

（不含）以下的投资者表决情况

议案序号 议案内容 同意票数 同意比例 反对票数

反对比

例

弃权票数

弃权比

例

１

关于收购北京城建新城投资

开发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的议

案

１０３

，

４９３

，

３２７ ９９．９８％

０

０．００％ １７

，

６００ ０．０２％

２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１０３

，

４６８

，

３０７ ９９．９６％ ０ ０．００％ ４２

，

６２０ ０．０４％

３

关于修改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的议案

１０３

，

４６８

，

３０７ ９９．９６％ ０ ０．００％ ４２

，

６２０ ０．０４％

４

关于董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责任保险续保的议案

１０３

，

４６８

，

３０７ ９９．９６％ １１

，

６００ ０．０１％ ３１

，

０２０ ０．０３％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杨丽、刘丹

（三）结论性意见：北京城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以及会议召集人的

资格均合法有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代表没有提出新的提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

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上网公告附件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北京城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９５

证券简称：精艺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４－０４７

广东精艺金属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持股

５％

以上股东减持股份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广东精艺金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持股

５％

以上股东

何曙华先生减持股份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自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９

日期间，其通

过深圳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和大宗交易系统累计减持本公司股份

１１

，

１７９

，

７９２

股（以

下简称“本次减持”），占公司总股本的

５．２７８５％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何曙华先生持有公司股

份

８

，

８４５

，

２００

股，占公司股份总额的

４．１７６２％

，不再是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

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元

／

股）

减持股数（股）

减持比例

（

％

）

何曙华

集中竞价交易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１

日

８．２７８ ７３９

，

４１２ ０．３４９１％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２５

日

９．４１８ ６１

，

０００ ０．０２８８％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１

日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９．６３５６ ３

，

５６９

，

９８０ １．６８５５％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１

日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９

日

１０．７０２０ １

，

８０９

，

４００ ０．８５４３％

大宗交易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７

日

８．５６

？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３６０７％

其它方式 ？

－

？

－

？

－

？

－

合？？计 ？

－

？

－ １１

，

１７９

，

７９２ ５．２７８５％

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

％

）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

％

）

何曙华

合计持有股份

２０

，

０２４

，

９９２ ９．４５４７％ ８

，

８４５

，

２００ ４．１７６２％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２０

，

０２４

，

９９２ ９．４５４７％ ８

，

８４５

，

２００ ４．１７６２％

有限售条件股份

－ － － －

二、其他相关说明：

１

、何曙华先生的本次减持不存在违反《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等相

关规定的情况。

２

、何曙华先生的本次减持未违反《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３

、本次减持的股东何曙华先生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本次权益变动后，何曙

华先生不再是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

特此公告。

广东精艺金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十月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９５

证券简称：精艺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４－０４６

广东精艺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重要提示

（一）本次股东大会无新增、修改、否决议案的情况；

（二）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二、会议召开基本情况

（一）会议召开时间：

１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下午

１４

：

５０

。

２

、网络投票时间为：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９

日—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上午

９

：

３０

至

１１

：

３０

， 下午

１３

：

００

至

１５

：

００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９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二）会议召开地点：公司会议室。

（三）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四）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张军先生。

（五）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六）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一）出席会议的股东

出席现场会议及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含股东代理人）共

１３

人，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７９

，

３６０

，

８４７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３７．４６９７％

。其中：

１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含股东代理人）共

７

人，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７９

，

２５６

，

０９７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３７．４２０３％

；

２

、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在本次会议网络投票结束后提供给公司的网络投票统计

结果，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含股东代理人）共

６

人，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１０４

，

７５０

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

０．０４９５％

。

（二）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四、会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议案进行审议和表决，经出席会议的股

东（含股东代理人）对会议议案进行投票表决，本次会议形成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

＜

章程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

７９

，

３４０

，

６９７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７４６％

；反对股数

２０

，

１５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２５４％

；弃权股数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０％

。

其中，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其他股东的投票表决情况为：同

意股数

４

，

５３９

，

１７３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５．７１９７％

；反对股数

２０

，

１５０

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２５４％

；弃权股数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二）审议通过了《广东精艺金属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分红回报规划（

２０１４－２０１６

年度）》。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

７９

，

３５９

，

２４７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９８０％

；反对股数

１

，

６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２０％

；弃权股数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０％

。

其中，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其他股东的投票表决情况为：同

意股数

４

，

５５７

，

７２３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５．７４３０％

；反对股数

１

，

６００

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２０％

；弃权股数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五、律师出具的见证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经广东君信律师事务所戴毅律师、毛国栋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

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

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精艺股份《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

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１

、公司出席会议的董事签字确认的《广东精艺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

大会决议》；

２

、公司出席会议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签字确认的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记录。

３

、 广东君信律师事务所出具的 《广东君信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精艺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精艺金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十月十日

广东精艺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 广东精艺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 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精艺股份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２９５

信息披露义务人： 何曙华

股份变动性质： 减少

签署日期：二

○

一四年十月十日

声 明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

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

等规定编写本权益变动报告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

义务人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

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的规定，本权益变动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广东精艺金属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变动情况。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

日，除本报告书刊登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

广东精艺金属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

露义务人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记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所做

出的任何理解或者说明。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

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释义

除非特别说明，以下简称在本报告书中作如下释义：

信息披露义务人指何曙华；

上市公司、精艺股份指广东精艺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报告、本报告、本报告书指广东精艺金属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中国证监会、证监会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交易所指深圳证券交易所；

元指人民币元。

第一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 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何曙华

性别：男

国籍：中国

其他国家永久居留权：无

二、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的情

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何曙华持有上市公司广东顺威精密塑料股份有限公司

１７．６７％

股

份。除此之外，何曙华不存在持有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

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的情形。

三、承诺及履行情况

何曙华曾作出股份锁定承诺如下：（

１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

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要求发行人回购其持有的股份。（

２

）前述承诺期满后，

在其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离职后半年内

不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申报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

本公司股票数量占其所持有本公司股票总数（包括有限售条件和无限售条件的股份）的比例

不超过

５０％

。上述承诺均已履行完毕。本次减持行为未违反上述承诺。

第二节 权益变动目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减持所持股份的目的为调整资产配置。信息披露义务人不排除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减持的可能，并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第三节 权益变动方式

自公司上市之日起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何曙华持有精艺股份比例由

９．４５４７％

下降为

４．１７６２％

，具体变动情况如下：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１

日， 通过深交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减持精艺股份

７３９

，

４１２

股。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７

日，通过大宗交易系统减持精艺股份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２５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９

日，通过深

交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累计减持精艺股份

５

，

４４０

，

３８０

股。

本次变动后， 信息披露义务人仍持有精艺股份

８

，

８４５

，

２００

股股份， 占精艺股份总股本的

４．１７６２％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不存在任何权利限制，包括但不限于股份

被质押、冻结等。

第四节 前

６

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何曙华在本次权益变动事实发生之日前

６

个月内卖出精艺股份情况如

下：

时间 买入

／

卖出 成交数量（股） 成交价格区间（元）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卖出

５

，

７３９

，

４１２ ８．２７８～８．５６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卖出

６１

，

０００ ９．４１８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卖出

３

，

５６９

，

９８０ ９．３４２～９．９４３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卖出

１

，

８０９

，

４００ １０．６６８～１０．７４

第五节 备查文件

１

、信息披露义务人身份证复印件；

２

、本报告书文本。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一、其他应披露的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信息进行

了如实披露， 不存在根据法律及相关规定信息披露义务人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信

息。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

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何曙华

二〇一四年十月十日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广东精艺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广东省佛山市

股票简称 精艺股份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２９５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何曙华

信息披露义务人联系

地址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

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为上市公司第一大股

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

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 （可多

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占上市公司已

发行股份比例

持股数量：

２０

，

０２４

，

９９２

股

持股比例：

９．４５４７％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变动

比例

变动数量：

１１

，

１７９

，

７９２

股

变动比例：

５．２７８５％

剩余数量：

８

，

８４５

，

２００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４．１７６２％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减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

６

个月是否在二级市场买卖该上市公司

Ａ

股股票

是

■

否

□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

人减持时是否存在侵

害上市公司和股东权

益的问题

是

□

否

□

不适用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

人减持时是否存在未

清偿其对公司的负债，

未解除公司为其负债

提供的担保，或者损害

公司利益的其他情形

是

□

否

□

不适用

■

（如是，请注明具体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

取得批准

是

□

否

■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

□

否

□

不适用

■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签章）：何曙华

日期：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


